
— 1 —

晋永政文〔2020〕46 号

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转发晋江市减灾委员会

办公室关于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

2020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：

今年 5月 12日是我国第 12个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“提升基

层应急能力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”，5月 9日至 15日

为防灾减灾宣传周。现将《晋江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

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 2020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闽减办[2020]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通知的要求，

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情况，加强领导，采用多种形式扎实开展

防火、防汛、防震等宣传工作，各村要利用临街面单位 LED显

示屏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。当前，正处于汛期和开展自然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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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攻坚阶段，各单位要紧盯台风、暴

雨、洪水、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等各类灾害及所引发的次生伤

害，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普及地震、洪涝、地质

灾害、森林火灾等常识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灾害风险隐患排查

工作，着力化解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隐患，最大限度减轻自然

灾害影响，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事件发生。要加强应急避难场所

建设和结合避灾点的提升工作，积极开展预案演练，完善基层

应对各类事故的应急预案和指挥机制，不断提升基层应急能力。

各单位要积极推进防灾减灾救灾的各项工作，及时解决工

作中存在的问题跟踪了解工作进度，并将内容翔实、数据齐全

的总结报告及相关资料于 6月 23日前报市镇安办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转

发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关于加

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2020年全国防灾减灾

日有关工作的通知

2.永和镇防灾减灾宣传标语

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5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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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晋减灾办〔2020〕2号

晋江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基层
应急能力建设做好 2020年全国防灾

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减灾办，市减灾委各成员单位：

今年 5月 12日是我国第 12个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“提升基

层应急能力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”，5月 9日至 15日

为防灾减灾宣传周。现将《福建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福建省应

急管理厅转发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基

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 2020 年全国防灾减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闽减办〔2020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通知的要求，

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情况，加强领导，采用多种形式扎实开展

防火、防汛、防震等宣传工作，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要利

用临街面单位 LED显示屏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。当前，正处于

汛期和开展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攻坚阶段，各

单位要紧盯台风、暴雨、洪水、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等各类灾

害及所引发的次生伤害，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普

及地震、洪涝、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等常识，鼓励社会力量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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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，着力化解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隐患，

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影响，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事件发生。要

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结合避灾点的提升工作，积极开展预

案演练，完善基层应对各类事故的应急预案和指挥机制，不断

提升基层应急能力。

各单位要积极推进防灾减灾救灾的各项工作，及时解决工

作中存在的问题跟踪了解工作进度，并将内容翔实、数据齐全

的总结报告及相关资料于 6月 23日前报市减灾办。

附件：福建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转发

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基

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 2020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

工作的通知

晋江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
2020年 4月 24日

（联系人：周金赏 联系电话：8203234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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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转发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

关于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 2020年
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

闽减办〔2020〕2号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减灾委，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，各

设区市应急管理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：

今年 5月 12日是我国第 12个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“提升基

层应急能力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”，5月 9日至 15日

为防灾减灾宣传周。为做好今年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，现将国

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《关于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

设做好 2020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减办明电

〔2020〕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及时研究部署。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

神，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切实负起责任，加强对工作

的组织领导，以“提升基层应急能力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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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线”为主题，及时研究部署工作，结合实际精心组织实施，确

保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工作有序有效开展，进一步提升基层防灾

减灾救灾能力，提高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技能，最

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。
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开展活动。各有关部门要在落实

抗疫措施的情况下，根据地区和行业要求，通过网络公开课，

新媒体直播、在线访谈等形式，开展防灾减灾公众线上体验活

动，拓展公众接受防灾宣传教育途径，普及各类灾害事故知识

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。组织企事业单位、社区和各类学校积极

参加省减灾办等部门举办的“5·12防灾减灾日超级英雄训练营”

等系列活动，通过知识竞答等活动，切实打造一个全民参与的

防灾减灾日活动。

三、强化网格化管理，扎实开展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

大整治工作。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全省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

大整治工作，紧盯台风、暴雨、洪水、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等

各类灾害及所引发的次生伤害，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

治，普及地震、洪涝、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等常识，鼓励社会

力量参与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，着力化解危及人身安全的风

险隐患，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影响，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事件

发生。

四、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，积极开展预案演练。各有关

部门要建立健全县域应急物资保障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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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制订基层应急物资储备和装备配备标准及管理办法，做好

应急物资实物和产能储备工作。充分利用已有设施，改扩建或

新建一批设施较齐全、功能较完善的自然灾害避灾点等应急避

难场所，满足辖区内居民紧急避险和临时安置等需求。统筹推

进基层应急力量建设，完善社会应急力量管理平台建设，有针

对性地开展各类演练活动，完善基层应对各类事故的应急预案

和指挥机制。

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推进防灾减灾救灾的各项工作，及时解

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跟踪了解工作进展情况，并将内容

翔实，数据齐全的总结报告于 7月 10日前报省减灾办。

联系人：林瀚，电话：0591-87621092，传真：0591-87802321，

邮箱：Lin588.ok@163.com。

mailto:Lin588.o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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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

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 做好 2020 年

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

国减办明电〔2020〕1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减灾委员会，国家

减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：

今年 5月 12日是我国第 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“提

升基层应急能力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”，5月 9日至

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

灾减灾救灾等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神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

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，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，做好今年全

国防灾减灾日各项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突出“提升基层应急能力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

线”主题，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活动

2019年 11月 29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

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，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，坚持社会

共治，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，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、进农村、

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家庭，加强公益宣传，普及安全知识，培

育安全文化，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，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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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，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，筑牢

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。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习近

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，要把社区

居民发动起来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。各地区、各有关

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管理重要论

述精神，突出“提升基层应急能力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

线”主题，认真组织开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。基层基

础是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

的前提，要广泛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，整合资源、统筹力量，

切实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，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

全风险，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、成灾之前，筑牢防灾减

灾救灾的人民防线。

二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技能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地区和行业特点，通过网络公

开课、新媒体直播、在线访谈等多种形式，面向社会公众普及

各类灾害事故的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。根据疫情防控的不

同情况，有序加大各类科技馆、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、防震

减灾科普教育基地、气象科普教育基地、生命安全教育培训体

验基地、重特大灾害事故遗址遗迹等公益开放力度，设立防灾

减灾专区，开展防灾减灾公众现场或线上体验活动，拓宽公众

接受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的途径。开发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防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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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灾科普读物、教材、动漫、游戏、影视剧等宣传教育产品，

编制印发社区和家庭应急手册，发送公益短信，充分发挥微博、

微信和客户端等新媒体的作用，丰富活动内容，创新活动载体，

大力普及防灾减灾专业知识和技能，提高宣传教育实际效果。

组织新闻媒体对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以及各地区、各部门加强

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经验做法进行集中报道，营造防灾减灾良

好舆论氛围。

三、强化灾害风险网格化管理，推进灾害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将防灾减灾救灾与基层社会治理、

公共服务等有机结合，加强灾害风险网格化管理，加强业务培

训和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，提高网格员识别灾害风险隐患的

能力。认真总结近年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中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，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和社会

力量等参与，开展全面系统的灾害事故隐患排查，重点做好城

乡社区、学校、医院、社会福利机构、建筑工地、机场、火车

站、地铁、城镇燃气、城市地下管网、泵站闸门等人员密集场

所和重要设施的隐患排查。对排查出来的灾害事故隐患，如排

水管网堵塞、监测预警系统运行异常、安全设施毁损缺失、电

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，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，明确工作责

任和时间进度，尽最大可能减轻灾害事故风险，切实提高人民

群众幸福感、获得感、安全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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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落实基层应急物资储备，确保灾害事故发生后物资保

障到位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县域应急物资保障部门联

动和社会参与机制，在多灾易灾县（市、区）推行应急物资实

物储备、产能储备、社会储备等多种方式，努力满足可能发生

灾害事故的峰值需求。继续支持多灾易灾县（市、区）建设救

灾物资储备库，鼓励灾害高风险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建

立储备站点，实现应急物资靠前部署、下沉部署。建设应急物

资物流管理平台和应急物资捐赠管理平台，充分发挥物流企业

优势，实现应急物资有序调度、快速运输、高效配送、精确溯源，

提高重特大灾害情况下应急物资的快速通达能力。研究制定基层应

急物资储备和装备配备标准及管理办法，推动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

区）与邻近超市、企业等合作开展应急物资协议储备。鼓励引导企

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储备基本应急物资和救生避险装备，推广使用

家庭应急包。

五、统筹基层应急力量建设，提高灾害事故救援能力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推进乡镇（街道）应急消防站所建

设，以站所建设带动乡镇（街道）政府专职消防队、企业专职

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、志愿消防队等多元基层消防力量发展。

指导各地按照乡镇消防队国家标准，开展乡镇专职消防队、志

愿消防队达标建设，积极将乡镇消防队纳入消防救援队伍练兵

体系。加大培训力度，推进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。整合基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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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应急信息系统或网络平台，统筹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自媒

体等新技术新手段和应急广播、大喇叭、吹哨子等传统手段，

积极推进应急广播“村村响”建设经验，努力解决灾害预警“最后

一公里”问题。建立完善社会应急力量管理平台，规范引导社会

应急力量在灾害事故发生后短时间内能够抵达现场并开展先期

处置，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灾害风险隐患排查、科普宣传教

育等常态减灾工作。

六、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，因地制宜开展预案演练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公园、广场、城市绿地、

学校、体育场馆等已有设施，改扩建或新建一批应急避难场所，

满足辖区内居民紧急避险和临时安置等需求。在应急避难场所、

关键路口等位置，设置应急标志或指示牌，张贴应急疏散路线

图，方便居民快速抵达。进一步修订完善基层各类应急预案，

注重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针对城市内

涝、地质灾害、台风、地震等灾害以及火灾、燃气泄漏、危险

化学品等事故，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情况，可因地制宜开展线

上等多种形式的演练活动，促进公众熟悉灾害事故预警信号和

应急疏散路径，能够及时转移避险，同时完善基层应对各类灾

害事故的应急指挥机制。中央和国家机关可结合实际，组织开

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，向机关干部和所在社区居民普及自

救互救常识和技能。结合打通“生命通道”集中治理行动，做好占

用、堵塞和封闭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问题专题宣传教育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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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，同时推动加强停车场等市政建设，从源头上解决问题。

请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积极推进基

层应急能力建设，广泛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，并将总

结报告于 7月 31日前报送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李峥，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70号

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，邮编 100054；电话：010

－83933474、83933400<传真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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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永和镇防灾减灾宣传标语

1、防灾事关你我他，减灾利国又利家

2、大手牵小手，防灾一起走

3、防灾减灾，构建和谐社会，家家受益

4、未雨绸缪防灾减灾，全民参与共筑平安

5、增强防灾减灾意识，提高防灾减灾技能

6、防灾求得平安在，减灾换得幸福来

7、防治地质灾害，人人有责

8、防灾减灾，人人参与

9、防灾减灾人人有责，以人为本科学预防

10、防灾减灾，开启幸福生活每一天

11、防灾减灾，人人有责

12、以防为主，防治结合

13、学习防灾减灾常识，提高防灾减灾意识

14、远离高陡边坡，汛期实行避让，确保人身安全

15、普及防灾减灾知识，提高自救互救能力

16、灾害无小事，预防要及时

17、唤起全民防灾意识，构建和谐平安社会

18、全民动员，群测群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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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。

永和镇党政办公室 2020年5月9日印发


